桃園市政府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申請書

申請案件編號： (縣市政府填列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時間：
	一、申請人資料
	備 註

	申請項目
	□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
□耐震能力詳細評估(初步評估案件編號：        )
	

	申請評估地址
	
	

	建築物
所有權人
	
	連絡電話
	
	

	通訊地址
	
	

	二、建築物基本資料及評估機構指定
	

	建 築 物 主體用途
	□建築物原核准用途供作住宅使用占比例達三分之二以上。
	

	
檢附資料
	檢附領有   使字第      號使用執照或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(                    )，及逾半數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文件。
	須勾選符合其中一欄之規定

	限制條件
	申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補助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：
1.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、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、逕予強制拆除，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。
2.已獲內政部補助耐震能力評估項目。
3.建築物所有權人僅一人且非自然人。
4.建築物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未達三分之二。
5.已申請建造執照。
6.已申請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。
7.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予補助情形。
	務必符合全部規定

	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
	(須為內政部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，參閱評估機構表)
                 
	務必填列
一家

	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者請蓋章)

中 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

